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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

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

门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

开。本次应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 2 名，实际出席会议 2 名。经过全体独立董事共

同选举，独立董事梁飞先生作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

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

及《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的相关规定。 

经出席独立董事投票表决，一致通过以下议案： 

（一）审议并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经认真审阅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资料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综合

考虑了公司目前的股本规模、经营发展需要、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等因素。同时

兼顾了股东回报的合理需求，让全体股东分享到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。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，具有合法性、合规性和合理性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

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（二）审议并通过《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

请授信额度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》 

经认真查阅相关文件，独立董事认为：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

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关联担保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本次关联交

易事项有利于支持公司发展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的经

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因此，独立董事对 2024 年度实际控制人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

供关联担保的相关内容表示认可，并且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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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会议独立董事（签字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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